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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15号———建造合同》规定：建造合同的

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淤合同成本能

够收回的，合同收入根据能够收回的实际合同成本予以确认，

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合同费用。于合同成本不可

能收回的，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合同费用，不确认合同收入。

如何处理合同收入根据能够收回的实际合同成本予以确

认？笔者认为应分两种情况分别处理：淤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

与相配比的合同收入有依据确认，只要该合同收入与合同成

本能够确定收回，就应将相配比的合同收入确认为合同收入。

于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与相配比的合同收入没有依据确认，

但有依据确定实际发生合同成本能够收回，根据谨慎性原则

应按能够收回的实际发生合同成本确认为合同收入。一般情

况下发生的成本应小于收入。当原材料涨价等非管理原因造

成实际成本增加时，应考虑由于这些客观原因造成的成本增

加是否会得到发包单位的认可，如果预计发包单位能够认可，

根据能够认可的成本确认合同收入；如果预计发包单位不认

可或无法预计发包单位能否认可，应将已发生的合同成本确

认为当期损益。

合同成本不能收回时该如何处理？笔者认为，不论是当前

暂时不能够收回还是今后都不能够收回的合同成本都应遵循

配比原则，在没有办理结算前只能做存货处理，并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对预计不能收回的应先确认为合同损失计入当期资

产减值损失，如今后能收回时，先把与能够收回的这部分合同

收入相配比的合同损失转为合同费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规定：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

能够可靠估计时，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

的，应当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

务收入。茵

需要，换出资产不再为企业的业务活动所需要，而换入资产又

恰巧是企业的业务活动所需要的。总之，这项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是为了正常的商业目的，而不是为了盈余管理。

一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反映到换入资产

与换出资产上，则表现为：要么两者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

时间和金额方面显著不同，要么两者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不同，且其差额与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是重

大的。

但是，能不能反过来说，如果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未来

现金流量或者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显著不同，则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就具有商业实质呢？笔者认为，不能这么反过来说。设

想一下，如果某企业以一批库存商品与另一企业的一项固定

资产相交换，但过了不久又与对方换回。这样就有两次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如果分别看这两次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则换入资

产与换出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都是显著不同的。但是这样的

两次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显然不具有商业实质。

如果仅根据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或者未

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显著不同，就判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

商业实质，允许企业以公允价值为基础来核算，将给企业操

纵利润开启方便之门。因此，笔者建议，对商业实质进行理论

上的阐述，一方面可以方便人们深入理解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会计核算的规定，另一方面可便于会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而

不是简单地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等同于换入

资产与换出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或者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显著不同。换句话说，应当将后者作为前者的必要条件，而不

作为前者的充分条件。

2. 商业实质与以公允价值为基础核算。会计准则规定，

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并且换出资产或换入资

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时，应当以公允价值为确定换

入资产成本的基础。笔者认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一规定

也不一定合理。

例如，某商业批发企业有一批库存商品，由于在花色、规

格上结构不合理，估计难以销售给零售企业，为此，与另一商

业批发企业的同种库存商品作了一些交换，使花色、规格的结

构变得合理，从而容易销售给零售企业。这项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是为了正常的商业目的，是具有商业实质的。以换入资产与

换出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来看，也是符合我国会计准则中关

于商业实质的规定的。因为换出的库存商品与其他库存商品

构成的整体在花色、规格上结构不合理，未来给企业带来的现

金流量将是金额小而且速度慢，而换入的库存商品与其他库

存商品构成的整体在花色、规格上结构合理，未来给企业带来

的现金流量将是金额大而且速度快。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产

生的未来现金流量具有显著的不同。

但是，这一特殊的交换是否应当以公允价值为基础来核

算呢？笔者认为，不应当。因为，交换双方只是将库存商品在花

色和规格上进行调剂，互通有无，并没有实现真正的销售。如

果以公允价值为基础来核算，就意味着换入的库存商品以公

允价值（销售价格）来入账，而换出的库存商品要作为销售处

理，但是由于换入的库存商品是有待于销售的，这样做就意味

着预先确认了销售收入和毛利，这是违反收入实现原则和谨

慎性原则的。因此，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以账面价值

为基础来核算，即以换出的库存商品的账面价值作为换入的库

存商品的账面价值，不确认损益。

笔者建议，对于相似的待售存货（库存商品）和相似的待

加工后出售的存货（原材料或半成品等）的互换，即使具有商

业实质，并且换出资产或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也不以公允价值为基础来核算，而应当以账面价值为基础来

核算。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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